
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 

鉴于： 

1、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已与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我公司”、“本公司”）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资产抵押

协议》；发行人、我公司和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简称“监管人”）已

经签署《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

议》（简称“《监管协议》”）；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2、根据《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简称“本期债券”）已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全体持有

人已同意委托本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代理有关本期债券的相关债权事务。 

我公司依据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资产抵押协议》的约定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为出具本报告，2015 年本公司与发行人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

债券受托管理事务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本报告依据本公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发行人出具的证明文件进行判断，对

本公司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期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露，并出具结论意见。

因本公司不具备对相关专业事项发表评论意见的资格和能力，在本报告中对有关

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专业数据及事项的引述不表明本公司对这些报告数据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公司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风险

做出任何判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现将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的债权代理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大冶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松路 

法定代表人：吴著怡 

注册资本：贰亿陆仟伍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投资、开发及经营；授权范围内的

国有资产经营及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从事政府授权的社会公共资源（冠名、广

告发布、出租车标、公交线路、停车收费等经营权）的特许经营及市域范围内企

业（产业）投融资、委托贷款及管理；土地资源收购、储备、开发、经营（涉及

政府授权的经营范围按政府文件执行）；房地产开发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29 日，是经大冶市

人民政府批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组建，并

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国有独资公司。 

股权结构：大冶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100.00％的股权，是发

行人的唯一股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跟踪评级：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17 日出具的《大

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 2016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发行

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交易场

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券于2013年12月4日在



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13大冶城投债”，证券代码为1380370；于2014年1

月6日在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13冶城投”，证券代码为124438。 

（二）付息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1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发行人已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通过相关

机构按时足额支付了第 2 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的情况。 

（三）抵押手续办理情况 

1、用于本期债券担保的抵押资产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资产抵押协议》，发行人以其合法拥有的 2 宗国有土地

使用权资产为本期债券进行抵押担保，以确保在发行人不能按时偿付本息时，本

期债券的全体持有人的债权能够足额实现。根据湖北众联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

的《土地估价报告》（鄂众联地估字〔2013〕第 06 号），该 2 宗土地使用权的评

估价值共 22.31 亿元，明细如下： 

序号 宗地位置 土地使用证编号 用途 
面积 

（万平方米） 

评估价值 

（亿元） 

1 
大冶市熊家州

下游片区 

大冶国用（2013）第 

0270410903 号 
住宅 43.20 11.12 

2 
大冶市熊家州

下游片区 

大冶国用（2013）第 

0270410904 号 
住宅 44.33 11.19 

合计 - - 87.53 22.31 

发行人于 2014年 8月 29日召开了 201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和2014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4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和《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冶市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置换“13 大冶城投债”和“14 大冶城投债”两期公司债券

抵押物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对 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和 2014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两期债券抵押物进行置



换，用于置换的抵押物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宗地位置 土地使用证编号 用途 
面积 

（万平方米） 

评估价值 

（亿元） 

1 
大冶市新进路

西侧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569 号 
商住 6.67 2.52 

2 
大冶市新进路

西侧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570 号 
商住 4.33 1.64 

3 
大冶市跳石路

南侧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572 号 
商住 6.67 2.52 

4 
大冶市新进路

东侧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573 号 
商住 4.67 1.77 

5 
大冶市新进路

东侧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575 号 
商住 4.67 1.77 

6 
大冶市铜都一

路东侧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901 号 
商住 20.74 8.04 

7 
大冶市铜都三

路东侧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902 号 
商住 25.43 9.87 

8 
大冶市铜都三

路东侧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906 号 
商住 19.41 7.52 

9 
大冶市长宁路

西侧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907 号 
商住 3.82 1.43 

10 

大冶市大广高

速公路连接线

南侧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908 号 
商住 8.33 3.16 

合计 - - 104.73 40.25 

2、抵押资产登记手续办理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资产抵押协议》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已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完成抵押资产登记手续，该 10 宗土地的他项权利

人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抵押期限为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具体抵押登记情况见下表： 

土地使用证编号 
土地他项权利

证书编号 

土地他项

权利人 

土地抵押面

积（万平方

米） 

抵押期限 
标的地价 

（亿元）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569 号 

大冶他项 2014

第 0050000569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6.67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2.52 

大冶国用（2012）第 大冶他项 2014 4.33 2014 年 7 月 1.64 



0050000570 号 第 0050000570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572 号 

大冶他项 2014

第 0050000572 
6.67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2.52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573 号 

大冶他项 2014

第 0050000573 
4.67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1.77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575 号 

大冶他项 2014

第 0050000575 
4.67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1.77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901 号 

大冶他项 2014

第 0050000901 
20.74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8.04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902 号 

大冶他项 2014

第 0050000902 
25.43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9.87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906 号 

大冶他项 2014

第 0050000906 
19.41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7.52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907 号 

大冶他项 2014

第 0050000907 
3.82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1.43 

大冶国用（2012）第 

0050000908 号 

大冶他项 2014

第 0050000908 
8.33 

201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3.16 

合计   104.73  40.25 

3、抵押资产现状 

发行人以其合法拥有的 10 宗土地使用权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抵押担

保，抵押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地，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同时发行人确保抵

押资产的价值与本期债券未偿还本金和债券一年利息之和的比率（“抵押比率”）

不得低于 1.8 倍。根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15 日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同致信德评报字[2016]第 244 号），抵押资产总评估价

值为 42.08亿元，约为 2013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14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未偿还本金和两期债券一年利息

之和的 2.76 倍。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共募集资金 10 亿元，全部用于大冶湖

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期不涉及使用情况。 

（五）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 年 8 月 29

日）； 

2、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大冶市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2016 年 7 月

12 日）； 

3、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长的公告（2016 年 7 月

7 日）； 

4、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及“13 大冶城投债”2016 年度跟

踪评级报告（2016 年 6 月 20 日）； 

5、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年度报告（2016 年 4

月 26 日）； 

6、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付息公告

（2015 年 11 月 20 日）； 

7、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中期报告（2015年 8月 19日）； 

8、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及“13 大冶城投债”2015 年度跟踪

评级报告（2015 年 6 月 26 日）； 

9、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 4月 28日）； 

10、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4 年付息公告

（2014 年 11 月 20 日）； 

11、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4 年中期报告（2014 年 8 月 26



日）； 

12、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2014 年 4 月 28

日）； 

13、关于 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的说

明（2013 年 12 月 4 日）； 

14、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流通信息（2013

年 12 月 3 日）； 

15、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簿记建档结果公告

（2013 年 11 月 27 日）； 

16、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债券发行文件（2013 年 11 月

25 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 年 8 月 29

日）； 

2、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16 年 8

月 29 日）； 

3、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大冶市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2016 年 7 月

12 日）； 

4、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长的公告（2016 年 7 月

7 日）； 

5、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及“13 大冶城投债”、“14 大冶城

投债”及“16 大冶城投 01”2016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016 年 6 月 22 日）； 

6、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年度报告（2016 年 4



月 26 日）； 

7、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2016

年 4 月 26 日）； 

8、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5 年付息公告

（2015 年 11 月 20 日）； 

9、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中期报告（2015年 8月 18日）； 

10、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体及“13 大冶城投债”2015 年度跟

踪评级报告（2015 年 8 月 6 日）； 

11、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2015 年 4 月 27

日）； 

12、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4 年付息公告

（2014 年 11 月 20 日）； 

13、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14 年大冶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2014

年 11 月 11 日）； 

14、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 201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2014 年 11 月 11 日）； 

15、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4 年中期报告（2014 年 8 月 26

日）； 

16、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和2014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4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2014 年 8 月 8 日）； 

17、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2014 年 4 月 28

日）； 

18、关于 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



告（2014 年 1 月 3 日）；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大信审字〔2016〕第 2-00378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

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2015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以及发行人 2015 年度报告。 

1、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项目（合并口径） 2015年度/末 2014年度/末 

资产总计（万元） 
2,715,238.07 2,358,054.78 

流动资产合计（万元） 
1,865,108.34 1,728,552.10 

负债合计（万元） 
749,632.97 581,097.97 

流动负债合计（万元） 
268,554.65 244,569.64 

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1,965,605.11 1,776,956.81 

流动比率 
6.94 7.07 

速动比率 
1.03 0.59 

资产负债率（%） 
27.61% 24.64% 

注：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2014 年至 2015 年，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7.07

和 6.94，速动比率分别为 0.59 和 1.03。发行人 2015 年流动比率较 2014 年有所

下降，但速动比率较 2014 年有所上升，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 2015 年公司新增

了应付中铁七局集团第四工程公司、大冶市昌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武汉市长丰

市政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款，使得该年应付账款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

长期借款和长期应付款临近到期使得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从而导致当

期流动负债增加；而发行人货币资金的增幅为 133.77%，但存货基本与 2014 年

持平，因而导致流动比率下降和速动比率上升。  



从长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发行人 2014年至 2015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24.64%

和 27.61%，2015 年资产负债率较上年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发行人为了保障各

项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新增了向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的借款，致使 2015 年负

债的增长速度快于的资产增长速度，最终使得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 

2、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75,285.21 66,384.42  

营业成本 39,383.04  33,955.94  

营业利润 27,761.95  23,984.42  

利润总额 43,195.72  36,082.20  

净利润 43,016.02  36,01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979.05 -24,148.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779.71 5,910.3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853.05 59,886.6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9,094.30  41,648.95  

发行人近两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66,384.42 万元和 75,285.21 万元。2015 年

营业收入较 2014 年增加了 13.41%，这主要是由于土地开发整理的收入增加

2,802.00 万元、代建项目管理收入增加 4,583.53 万元所致。发行人 2015 年的利

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增加了 19.71%和 19.43%，主要是由于土地开发整理

收入、代建项目管理收入及政府补助等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2014 年至 2015 年，发行人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2015 年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 2014 年减少了 202.22%，主要是由于发行人为公司业

务发展需要，支付大量款项给大冶大中城镇化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大冶市财

政局、大冶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等单位所致。2015 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4 年由正转负，主要是由于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增加所致。2015 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加了 263.78%，主要系公司为大冶市城市建设的主导企业，

融资渠道通畅。2015 年公司为满足公司发展及项目建设需求借入了大量款项，



导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加。 

四、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债券品种 债券全称 起息日期 债券期限 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到期兑付日 

企业债 

2013 年大冶市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 

2013 年 11

月 27 日 
7 年 10 亿元 7.95%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

的 11 月 27

日 

企业债 

2014 年大冶市城市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 

2014 年 3 月

3 日 
7 年 6 亿元 7.30%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

的 3 月 3 日 

企业债 

2016 年第一期大冶

市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2016 年 3 月

28 日 
7 年 12 亿元 4.50% 

2019 年至

2023 年每年

的 3 月 28 日 

除此之外，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已发

行尚未兑付的企业（公司）债券、中期票据或短期融资券。  

    五、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依据《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发行人和海通证券共同委托账户及资

金监管人对“偿债账户”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以确保上述账户中

资金的独立和安全，依法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权益。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

行已严格按照协议赋予的权利及义务，对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偿债资金

账户进行监管。根据账户及资金监管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 2016 年

6 月 21 日出具的《2013 年大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账户及资

金监管情况的说明》，目前上述账户运转正常，尚未发现异常情况。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